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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房补贴支取类型
住房补贴支取参照公积金支取，分为销户支取和部分支取。销户支取适用于去世职工、2009年前退休职工以及2009年后已退休住房补贴金额无变化的职工；部分支取适用于已购房的在职教职工以及2009年后已退休补贴金额有变化的职工。

二、住房补贴支取范围
职工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支取住房补贴：

1.2008年底前已经申报住房补贴；

2.职工信息（包括身份证、姓名）完全正确及未被核减的。
3.在职职工需购房合同才能办理部分支取；未购房的在职职工须待退休后办理销户支取。
4.支取材料齐全。
备注：
◆2011年初补报的住房补贴目前暂时不可支取

◆2011年住房补贴有金额变化（如无房职工09-10年按月补的金额、职级变化，住房面积变化，工龄修正）的职工，目前只可支取2008年底前核对的住房补贴额度。

◆身份证、姓名有误和被核减的职工住房补贴已在2011年初补报，暂时不可支取。（被冻结的名单附后）

三、住房补贴支取所需材料
（一）在职人员

1.支取前提（须同时满足）
1）已购住房（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住房，房屋地理位置不限）；

2）已经支取过住房公积金（有公积金支取记录单）；

3）房价总款已为住房补贴做了限额分配。（详见第五条说明）
2.在职职工支取住房补贴类型及所需材料

在已购房的大前提下，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1）未支取过公积金，现想支取住房补贴

首先，支取公积金。
其次，待查询公积金已到账后，本人到后勤管理处提供首次支取公积金所需的全部材料、及公积金提取记录单（已做限额分配）原件并填表《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详见附表）签字办理支取住房补贴即可。

2）已支取过公积金，但没有为住房补贴做限额分配

首先，到公积金支取银行做限额分配变更。

其次，到后勤管理处提供首次支取公积金所需的全部材料及公积金提取记录单（已做限额分配）原件并填表《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详见附表）签字办理支取住房补贴即可。

3）已支取过公积金，且已为住房补贴做了限额分配

本人直接到到后勤管理处提供首次支取公积金所需的全部材料及公积金提取记录单（已做限额分配）原件并填表《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详见附表）签字办理支取住房补贴即可。

（二）退休人员、去世人员
1、补贴金额无变化的人员：
◆ 退休未达标职工、2009年1月前退休无房职工
（1）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2）退休证复印件1份
（3）职工本人工资存折复印件1份（有帐号页）
◆ 去世职工
（1）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

（2）公证书及复印件1份

（3）继承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4）继承人存折复印件1份（有帐号页）

2、补贴金额有变化人员（包括住房面积、工龄、09—10年无房职工的按月补贴等）：

（1）职工购房合同、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2）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3）职工本人工资存折复印件1份（有账号页）

（4）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1）职工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2）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职工本人存折原件及复印件1份（有帐号页）。

◆备注：2011年初补报的离休及退休职工的住房补贴，待北京市财政局批复后方可支取（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调走人员
1.新单位在本市的，按以下流程支取：

①如果新单位已经建立住房补贴账户，可直接到后勤管理处办理住房补贴转出手续（需提供新单位名称、单位住房补贴登记号及个人住房补贴编号）

②如果新单位没有为职工建立住房补贴账户，则需要凭购房手续做部分支取；如未购房则要等退休后凭退休证做销户支取。

2.新单位不在本市的，按以下流程支取：

 新单位人事处开具入职证明，并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到后勤管理处办理销户支取。
四、住房补贴支取流程

1.后勤管理处到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对确认开户名单并导回业务流水数据。 

2.收补贴支取相关材料，并核对原件，教职工填写《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明细表》、《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且签字确认。
3.后勤管理处逐一核对已交材料职工是否符合本次支取条件，将符合支取的职工各项基本信息制成基本信息明细单（明细内容包含编号、姓名、身份证号、储蓄帐号、本息合计）并录入软件做销户或部分支取，做出《住房补贴支取清册》。
4.后勤管理处向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住房补贴支取申请书》、《住房补贴支取清册》、《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明细表》及支取人的相关材料，打印住房补贴结息单。

5.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材料，录入支取补贴职工基本信息。
6.后勤管理处逐一核实管理部录入的职工个人信息及储蓄帐号相一致且无误后，管理中心将职工住房补贴本息打到个人账户。
五、如何理解限额分配？
根据北京市住房资金中心的要求，住房补贴是用于住房消费的，住房补贴参照公积金的支取方式执行。住房补贴和公积金的支取总额不能超过购房款金额，因此需要对住房补贴和公积金做相应的限额分配。

举例：我买了200万的房子（且全款发票合计为200万），为了我爱人也可以支取公积金和住房补贴，在限额分配上可以给爱人留100万（即房价款的1/2）；而我既有公积金也有住房补贴，则总房价款余下的100万限额需分配给公积金和住房补贴。公积金提取记录单（见附件一）上的核定累计提取金额如果已为100万，则无法提取住房补贴，只有小于100万才能支取住房补贴。
所以，建议根据已核发的住房补贴金额做限额分配，即更改公积金累计提取金额。限额分配比例可以由职工自行决定。
六、其他说明
1．符合支取的职工根据公告上通知时间带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后勤管理处办理支取手续。
2、复印件用A4纸分别复印1份，存折只复印有帐号页。
3、进行身份证、姓名调整及核减的职工信息，已经上报到市财政，待市财政修改完成后方可支取补贴。
5. 2011年初补报的职工住房补贴，待北京市财政局批复后方可支取（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领取去世职工住房补贴的公证书应证明支取人为该住房补贴的合法继承人（如公证书，管理部一律不予以支取）；
7、因需要支取的人员较多，建议职工不要集中支取，在公告的办理阶段时间后可以继续办理支取，后勤管理处每天有专人负责办理。
附件一：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记录单（第二版）
一、基本情况

	缴存人姓名
	身份证号
	个人公积金账号
	单位名称
	单位公积金账号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个人公积金账号
	单位名称
	单位公积金账号

	
	
	
	
	

	变更情况
	
	
	
	

	所购住房详细地址
	

	个人申请提取转入

本人储蓄账户的账号
	

	房价款

（或提取总额度）
	
	本人申请累计提取公积金限额（元）
	

	是否贷款
	是□   否□
	审批后核定累计提取公积金限额（元）
	


                                  首次提取经办银行（国管分中心）业务专用章：
二、提取情况

	提  取

日  期
	本次提取

金额(元)
	单位经办人

签      字
	提取人

签  字
	累计提取

金额(元)
	银行经办人

签      字

	
	
	
	
	
	

	
	
	
	
	
	

	
	
	
	
	
	

	
	
	
	
	
	

	
	
	
	
	
	

	
	
	
	
	
	

	
	
	
	
	
	

	
	
	
	
	
	

	
	
	
	
	
	


附件二
住房补贴支取记录单

一、基本情况                  编号：（    ）年（     ）管理部第（   ）号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北京工商大学
	支取人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房补贴个人编号
	首次办理支取时间

	
	
	
	    年     月     日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房补贴个人编号
	首次办理支取时间

	
	
	
	    年    月     日

	所购房屋位置座落
	
	购房合同编号
	

	购房总金额
	
	购房累计支取住房补贴限额
	


二、支取情况

	支取日期
	支取金额（元）
	累计支取金额（元）
	支取用途
	支取人
签字
	单位经办人签字
	管理部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页合计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管理部（签章）
附件三：
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明细表

单位名称及编号（盖公章）                   储蓄类型：□储蓄卡 □存折   

                                               开户银行：
	序号
	个人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储蓄账户账号
	支取人签字

	
	
	
	
	
	

	
	
	
	
	
	

	
	
	
	
	
	

	
	
	
	
	
	

	
	
	
	
	
	

	
	
	
	
	
	

	
	
	
	
	
	

	
	
	
	
	
	

	
	
	
	
	
	

	
	
	
	
	
	

	
	
	
	
	
	

	
	
	
	
	
	

	
	
	
	
	
	

	
	
	
	
	
	

	
	
	
	
	
	


注：1、《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明细表》根据职工开户银行不同分别填列
2、支取人在此表签字仅作为支取人同意将所支取住房补贴存入表中所列本人 中。

3、个人办理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变更需持身份证明原件；个人委托单位办理住房补贴个人储蓄账户变更，单位还应持《住房补贴变更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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